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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29                   证券简称：兆驰股份                     公告编号：2014-067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兆驰股份 股票代码 00242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严志荣 牟海涛 

电话 0755-33345613 0755-33345613 

传真 0755-33345607 0755-33345607 

电子信箱 ls@szmtc.com.cn ls@szmtc.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3,366,113,516.62 2,593,801,175.38 29.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82,700,587.77 240,196,920.31 17.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92,048,576.44 226,444,805.64 28.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423,712,877.23 -334,238,727.02 226.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64 0.1499 17.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64 0.1499 17.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13% 6.95% 增加 0.18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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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6,829,167,134.94 7,212,856,369.15 -5.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4,101,011,494.88 3,826,417,507.68 7.18%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7,806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新疆兆驰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3.90% 1,023,730,31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商领先企

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4.01% 64,250,556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商策略精

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2.71% 43,490,179    

乌鲁木齐鑫驰四海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0% 36,819,206    

中国工商银行－诺安

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2% 18,000,000    

王立群 境内自然人 1.02% 16,378,81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商价值共

享灵活配置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4% 13,498,985    

要彦彬 境内自然人 0.76% 12,202,792    

康健 境内自然人 0.62% 9,966,794 7,475,095   

姚向荣 境内自然人 0.55% 8,771,03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顾伟、康健、姚向荣为新疆兆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合伙人，姚向荣为乌鲁木齐鑫驰四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合伙人，根据他们出具的《非一致行动人的说明》，除顾伟和新疆

兆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姚向荣和乌鲁木齐鑫驰四海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外，新疆兆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乌鲁木齐鑫

驰四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顾伟、康健和姚向荣相互之

间非一致行动人。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亦未

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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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2014 年 6 月 30 日，前 10 名股东中第 8 名要彦彬通过普通证券账

户持股数量为 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股数量为 12,202,792 股，

合计持股数量为 12,202,792 股。2013 年 12 月 31 日，要彦彬通过普通

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 4,173,387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股数量为 0

股，合计持股数量为 4,173,387 股。 

（3）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年上半年，在国内外经济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公司依然实现了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

高速增长，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36,611.35万元，同比增长29.78%，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270.06万元，同比增长17.70%。 

报告期，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1、不断加强产品研发，优化生产工艺 

在生产制造方面，公司上半年对工厂进行了定岗定编，提高垂直整合水平，加大了整顿

力度，生产效率、产品良率显著提升。在研发方面，严格按照“研发管理系统”的流程，加

快了研发进度。公司一方面根据行业变化和市场需求不断推出新产品，并做好新技术储备；

另一方面继续将标准化设计的理念贯穿于整个产品研发的过程，优化外观，提高组件自制比

例。今年上半年第三代直下式LED电视正式量产，下半年将重点向市场推出“土豪金系列电视”、

“曲面电视”、行业内首次推出 “4K*2K直下式电视”、“超窄边框系列电视”等新产品。 

2、LED业务继续高速增长 

LED业务是公司未来发展的重点，在LED电视背光采购国产化比例不断提升、LED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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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需求旺盛的形势下，2014年上半年LED业务实现销售收入（合并抵销后）31,288.88万元，

同比增长85.83%。 

为进一步摆脱LED产能限制，兆驰节能照明公司上半年新设了江西省兆驰光电有限公司，

并在子公司南昌兆驰取得的“南昌市青山湖区昌东工业区 C-17-4 地块”建立LED生产基地，

共用南昌兆驰的生产厂房。目前LED生产基地厂房正在装修，辅助生产设备正在安装调试，

新增的100条封装线预计8月底进厂安装调试，9月－10月陆续进行投产。 

3、“兆驰创新产业园”的建成将使公司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兆驰创新产业园” 建设进度。“兆驰创新产业园”分两期进行开发建设。第一期，

建设用地面积为12.40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36.05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1号厂房（TV）、

2号厂房（LED、AV）、3号厂房（技术中心、办公场所）、宿舍。目前1号厂房和配套宿舍

已基本达到启用标准，2号厂房预计9月初达到初验标准，3号厂房预计明年上半年启用。 

渐进式搬迁减少对生产经营的影响。目前，公司福永、沙井、松岗、光明的生产厂房均

为租赁使用，在产业园启用后将逐步、有序的搬迁到产业园。公司对产业园的生产线进行了

新的设计，购买新的产线和设备，淘汰旧的生产设备，并引进更多的自动化设备，提高生产

效率。为减少搬迁工作对生产经营的影响，公司采用渐进式搬迁的方法，即产业园的产线和

设备分批经过试产、达产后，原对应工厂分批、逐次的搬迁，尽量不影响订单生产。预计搬

迁工作从10月开始，一直持续到明年春节前后，届时原有四个工厂将全部关闭。 

目前公司四个生产基地厂址分散，公司总部与各生产基地分隔较远，管理难度较大。由

于受到生产场地的制约，公司产能的增长速度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产能不足已经成为限制

公司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兆驰创新产业园”建成后，将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形成一个集

总部、研发、设计、生产于一体的具备现代化管理效率的综合创新产业园。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5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兆驰节能照明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7 日在江西省南昌市投资

设立江西省兆驰光电有限公司，并取得注册号为 360100110018928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该公司注册

资本 50,000.00万元，实际出资 50,000.00万元，深圳市兆驰节能照明有限公司出资 50,000.00万元，占

其注册资本的 100%.因此公司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

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八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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